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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市 2022 年装配式建筑建设工作要求

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完成我市今年装配式建筑占

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50%目标，依据《大连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大政办

发[2018]72 号），现对 2022 年度大连市装配式建筑建设提出

如下要求：

一、政府投资的新建建设项目，须采用装配式建筑技

术，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50%。项目建设主管部门提出采用装

配式建筑技术建设条件意见书（以下简称意见书），项目审

批部门依据意见书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实施方案批复

及审批文件中予以明确，并将项目建设成本列入工程估算，

纳入项目投资计划和资金安排。未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的项

目施工图审查不予通过。

二、2022 年 4 月 1 日起，招拍挂方式供地的单体建筑面

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项目，应全部采用装配式建

筑技术，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50%。招拍挂方式供地的住宅项

目，中山区、西岗区、沙河口区、甘井子区、高新区仍按照

《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

的实施意见》（大政办发[2018]72 号）文件要求落实装配式

建筑技术；金普新区、旅顺口区总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（含）

以上的新建项目，100%建筑面积应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；普

兰店、瓦房店、庄河、长海县、长兴岛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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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（含）以上的新建项目，30%建筑面积采用装配式建筑技

术；单体装配率不低于 50%。

三、2022 年，开展装配式建筑竖向构件应用（试点）示

范项目建设，市内四区及高新区、金普新区、旅顺口各落实

2 个（含）以上采用竖向构件且装配率不低于 60%的示范项

目。

四、装配式建筑建设应包含全装修工程建设，各级主管

部门应加强装配式建筑全装修工程的全过程监管。全装修工

程施工图应满足《大连市全装修住宅装修施工图设计文件编

制的深度规定》（大建委发〔2018〕337 号），原则上应于主

体施工图一并报审。未与主体施工图一并报审的项目，建设

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应以承诺书方式承诺在主体封顶

时完成全装修工程的施工图审查。

五、装配式建筑及全装修工程建设须满足国家、省、市

相关规定。工程设计、招标、施工、验收等环节须接受住建

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装配率计算执行《大连市装配式

建筑装配率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或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

（GB/T51129-2017）。

六、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对装配式建筑工程和全装修工

程施工过程进行监督抽查。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竣工验收阶

段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应在工程竣

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意见中共同对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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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修工程质量进行评价。

七、各地区应加强装配式建筑项目的监督管理，全年开

展两次在建项目的现场检查、竣工项目（包括全装修工程）

的施工图审查情况检查。

八、开展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企业星级评价，促进构件

生产企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提升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。

九、2022 年，市政府已将推进装配式建筑建设工作纳入

绩效考核，我局将出台 2022 年装配式建筑工作绩效考评办

法。


